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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第 22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23（星期六）下午 2 時 

二、地點：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4 樓第 1 會議室(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497 號 4 樓) 

三、主席:楊理事長名                                 紀錄：黃華尉 

四、出（列）席人員： 

理事：楊名、史天元、高書屏、王啓鋒、周天穎、邱仲銘、邱俊榮、洪本善、紀聰吉、

梁崇智、陳鶴欽、曾耀賢、盧鄂生、駱旭琛 

監事：崔國強、洪榮宏、徐百輝 

請假理事：江渾欽、蕭輔導、王定平、白敏思、邱式鴻、陳國華、劉正倫 

請假監事：陳典熙、蕭介峰 

 

理事應出席人數 21 人，實際出席人數 14 人，請假 7 人。 

監事應出席人數 5 人，實際出席人數 3 人、請假 2 人。 

列席人員：  

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  

秘書處：梁旭文、黃華尉 

五、主席宣布開會暨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一）秘書處工作報告： 

1. 本會第 2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記錄、第 22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業以本會

112 年 6 月 20 日地測會字第 112-045 號函報內政部，嗣經內政部 112 年 7 月

31 日台內團字第 1120031812 號函復(A)理事長及理監事簡歷冊備查，任期自

112 年 6 月 15 日至 114 年 6 月 14 日止、(B)111 年度工作報告、決算書表及

112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備查。 

2.內政部上開核備函並附理事長當選證書一份。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理事、常

務監事，監事之當選證書由秘書處製作，業於112年 8月 27日地測會字第112-

049 號函送(或擇期親送)。 

 

決 議：洽悉 

(二)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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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112）年 8 月底止，本會總收入計 61 萬 4,011 元，總支出計 61 萬 8,157

元，收支相抵計有業務短絀 4,146 元；去年同期收入數為 58萬 3,597 元，計增加收入 3

萬 414 元，主要係增加辦理 112 年度論文獎、金界獎成果發表暨「TWD68 數值區圖根點

維護及精進土地複丈專題研討會分擔經費收入；去年支出數計 70 萬 3,146 元，減少支

出數 8 萬 4,989 元，主要係因應新任人員組織案，本年 7 至 8 月兼職人員車馬費尚未辦

理發放，去年同期計有短絀 11 萬 9,549 元，本期較去年同期減少短絀數為 11 萬 5,403

元。 

 

決 議：本年度預計約有短絀15萬情形，請秘書處協助研議相關開源節流方案，餘洽悉 

 

 

(三)研究發展委員會工作報告： 

112 年第 1 次研討會，由本會與內政部地政司、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臺北市政府

地政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及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共同

舉辦「TWD67 數值區圖根點維護及精進土地複丈專題研討會」，已於 112 年 6 月 7 日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國際會議廳辦理完竣，參加人數約 150 人。 

112年下半年再舉辦一場次研討會，由本委員會規劃於12月初與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共同舉辦，研討會主題暫定「國家坐標系統化之地籍測量永續發展專題研討會」。 

 

決議：洽悉。 

 

(四)教育訓練委員會工作報告： 

1. 考前短期訓練： 

本會與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宜蘭大學）合作開辦「測量技師及國考測量製

圖職系專業訓練課程」，已於本年 7 月 16 日起開始上課，上課地點為臺中市

靜宜大學，計開設大地測量、平面測量、測量平差法、航空測量學、地理資訊

系統及製圖學等 6 學科課程（每課程 36 小時），修畢後由宜蘭大學授予每位

學員 2 學分（可供學員參加國家考試認證使用），透過與宜蘭大學合作開班，

參加學員可取得考試所需學分並降低場地費用，達成多方受益之開課目標。 

2. 在職訓練：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委託辦理測量人員在職訓練，計分 3 梯次辦理，業分別於

3/15、3/17 及 4/12 辦理完竣，並於 4 月 25 日檢送訓練成果報告，全案已辦

竣。另南投縣政府地政處委託辧理測量人員在職訓練，正研擬接洽中。 

 

決議：評估代辦測量助理甄選考試之可行性，餘洽悉。 

 

(五)服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111 年度尚無接辦相關委辦服務案。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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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編輯委員會工作報告： 

1.本會期刊「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第 11 卷第 2 期已完成排版印刷，並於 112 年 7 月

底如期出版及分送會員；第 12 卷第 1 期目前正蒐集論文編輯中，預定 113 年 1 月底

出版。 

2.本會會刊「地籍測量」第 42 卷第 2 期已於 112 年 8 月完成編排及出刊，並傳送相關

電子期刊平臺，第 42 卷第 3 期目前正蒐集資料編輯中，預定 112 年 10 月底出刊。決 

議： 

 

決議：為鼓勵各界投稿意願及期刊會刊發行事宜，後續請編輯委員會商議相關宣導或增

發審稿費用措施，餘洽悉。 

 

 

 

(七)國際事務委員會報告： 

第 12 屆中日韓國際地籍測量研討會評估將於 2024 年舉辦，最近無新聯繫事項。 

 

決議：洽悉。 

 

 

(八)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工作報告： 

1. 111 年 7-12 月接辦諮詢鑑定服務計 9 案、鑑測案 1 案，除 1 件諮詢案尚繼續辦理

外，其餘均已由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辦理完竣。 

2. 本(112)年尚無接辦諮詢及鑑測案件。 

3. 本委員會盧主任委員推動地籍測量創新服務巡迴座談會，第 1 場業於本年 7 月

6 日假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舉辦，感謝草屯地政事務所協助辦理。第 2 場預

定於本年 12 月 22 日假雲林縣地政事務所辦理，主題暫定「地籍測量創新服務

與人力不足因應策略」。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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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事項 

案由 1 盧理事鄂生、陳理事鶴欽請辭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說  明 

 

盧理事鄂生因個人因素請辭，另陳理事鶴欽因接任本會副秘書長請辭，由候

補理事李文聖及吳相忠遞補。 

辦  法 同意請辭，並由候補理事遞補。 

決  議 照案通過，由李文聖及吳相忠遞補理事，遞補後全體理事名單如附件 1。 

 

案由 2 有關本學會第 22 屆各委員會及秘書長等相關人員組織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說  明 

 

 

 

 

 

1.本學會現有組織除理事、監事會外，尚設有服務委員會、編輯委員會、研

究發展委員會、獎章委員會、教育訓練委員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及界址鑑

定及諮詢委員會。依其各別之組織簡則，主任委員均由理事長提名，經理

事會通過後聘請之；另置有秘書長、副秘書長各 1 人及秘書若干人，由理

事長提請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以協助推動各項會務。 

2.本會理事、監事名冊業經內政部112年 7月 31日台內團字第1120031812

號函復備查在案，任期自 112 年 6 月 15 日至 114 年 6 月 14 日止。 

3.各委員會成員，經理事長商請主任委員後，再由各委員會主任委員推薦委

員及幹事編輯等。擬請審議通過，任期與理監事相同，由秘書處製作主任

委員、委員聘書並函送。 

4.秘書處人員經理事長同意後，業自 112 年 7 月 1 日起接辦秘書處相關業

務，擬請審議通過並追溯自 112 年 7 月 1 日生效。 

辦  法 經審議通過後，理監事及各委員會成員任期與理事長相同，自 112 年 6 月

15 日至 114 年 6 月 14 日止。秘書處成員任期自 112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6 月 30 日止。 

決  議 照案通過，人員組織名單如附件 1。 

 

 

案由 3 儲豐宥等 2 人申請入會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說  明 

 

 

 

 

經初審符合本會章程第 8 條規定。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學歷 

儲豐宥 政治大學地政系 助理教授 
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

系博士 

李東陽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碩士 

 

辦  法 符合本會章程規定，同意入會。 

決  議 照案通過。 



7 

 

 

案由 4 已滿保管年限之會計憑證及會計報告表冊銷毀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說  明 依據社會團體財務管理辦法第 21 條規定略以：「……社會團體各項會計帳

簿、會計憑證及會計報告表冊，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十

年。……已屆滿保管年限之財務檔案，經監事會點驗後得予銷燬，……」，

業整理超過十年之會計憑證及會計報告表冊。 

辦  法 經監事會驗後予以銷毀。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 5 研提界址鑑定諮詢委員會組織簡則修正草案，敬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說  明 近年來，經收集已辦案件數量及檢討辦理情形，擬修正組織簡則以符實際，

簡則原有條文共二十二條，修正條文共十五條。 

辦  法 照案修正通過。 

決  議 照案通過。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說明詳附件 2。 

 

 

四、臨時動議提案： 

案由 1 聘任本會洪理事本善為榮譽理事長，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楊理事長名 

說  明 為感謝洪理事本善擔任本會第 21 屆理事長期間勞心勞力綜理會務，擬依本

會章程第 28 條聘任為榮譽理事長。 

辦  法 聘任洪理事本善為榮譽理事長，並頒發聘書。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 2 建請學會轉請受理法院囑託鑑測單位於當事人申請法院囑託鑑測同時配合完成受

理交付當事人完整成果申請。 

提案單位 邱理事仲銘 

說  明 說明內容詳如提案資料(附件3)。 

辦  法 提請理監事會議進行討論。 

決  議 討論無共識。因本案涉及地政機關行政程序之修訂，主管機關(內政部)近期

將針對相關法規進行修法，建請修正後提供建議作為內政部修法參考。 

 

 

五、散會(下午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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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第 22 屆組織表(112.09.23版) 

1.理事會 

理  事  長：楊名 

副理事長：史天元 

常務理事：蕭輔導、高書屏、江渾欽 

理  事：曾耀賢、洪本善、劉正倫、駱旭琛、紀聰吉、王啓鋒、邱仲銘、周

天穎、白敏思、邱俊榮、邱式鴻、王定平、梁崇智、陳國華、李文

聖、吳相忠 

秘  書  長：梁旭文（兼任） 

副秘書長：陳鶴欽（兼任） 

秘  書：黃華尉（兼任）、何依屏（兼任）、謝博丞（兼任） 

幹  事：何美娟（兼任） 

 

2.監事會 

常務監事：崔國強 

監  事：陳典熙、蕭介峰、徐百輝、洪榮宏 

 

3.服務委員會  (設委員 5-9 人，幹事 2-4 人) 

主任委員：王啓鋒 

委  員：王定平、黃仰澤、邱俊榮、張瑞隆、劉正倫、黃建華、李文聖、吳

智維 

幹  事：陳俊德 

 

4.編輯委員會  (設委員 7-11 人，總編輯 1人，編輯 2-4 人) 

主任委員：陳國華 

委  員：史天元、林士淵、曾子榜、曾國欣、張智安、景國恩、蕭宇伸、儲

豐宥、韓仁毓、陳惠玲 

總 編 輯：周天穎 

編  輯：洪翎嘉、葉美伶、黃筱晴 

 

5.研究發展委員會  (設委員 7-11 人，總幹事 1 人，幹事 2-4 人) 

主任委員：高書屏 

委  員：王宏仁、林登建、吳宗寶、吳聲鴻、黃文華、賴偉君、駱旭琛、蕭

萬禧、謝福勝 

總 幹 事：秘書處兼辧 

幹  事：李孟娟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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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獎章審查委員會  (設委員 5-7 人，幹事 1-2 人) 

主任委員：蕭輔導 

委  員：張元旭、曾清凉、曾國鈞、謝福來、劉正倫 

幹  事：秘書處兼辦 

 

7.教育訓練委員會  (設委員 5-7 人，總幹事 1人，幹事 1-2 人) 

主任委員：崔國強 

委  員：吳宗寶、李文聖、黃建華、陳俊達、林登建、蕭介峰 

總 幹 事：蕭泰中 

幹  事：林以恆 

 

8.國際事務委員會  (設委員 4-7 人，總幹事 1人，幹事 2-4 人) 

主任委員：周天穎 

委  員：盧鄂生、王聖鐸、陳惠玲、朱上岸、黃建華、高書屏 

總 幹 事：葉美伶 

幹  事：邱明全、陳家卉 

 

9.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  (設委員 13-21 人，總幹事 1人，幹事 1-3 人) 

主任委員：盧鄂生 

委  員：邱仲銘、洪本善、謝福勝、王啟鋒、駱旭琛、吳宗寶、吳相忠、梁

崇智、黃玉鐘、劉育儒、杜仲楹、李志宏 

總 幹 事：王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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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界址鑑定諮詢委員會組織簡則(20230923 修正)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為充分運用民間人才，發揮地

籍測量專業，以公正、公平、客觀的精

神及透明的原則，接受司法機關或仲裁

機構之囑託，辦理土地界址鑑定及相關

諮詢事宜，得依據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

會(以下簡稱本學會)章程第五條第三款

及第二十七條設置界址鑑定諮詢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一條  為充分運用民間人才，發揮地

籍測量專業，以公正、公平、客觀的精

神及透明的原則，接受司法機關或仲裁

機構之囑託，辦理土地界址鑑定事宜，

得依據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以下簡

稱本學會)章程第五條第三款及第二十

七條設置界址鑑定諮詢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 

增列辦理

諮詢事宜

以符實

際。 

第二條   受理前條囑託鑑定案件時，

如曾受理同一系爭土地且訴訟事件相同

者，得函請該司法機關或仲裁機構另行

囑託其他機關或團體辦理。 

除前條囑託鑑定事項外，本委員會亦得

接受個人或民間機構團體之申請，提供

土地經界疑議相關個案諮詢服務。 

第二條   受理前條囑託鑑定案件時，

如曾受理同一系爭土地且訴訟事件相同

者，得函請該司法機關或仲裁機構另行

囑託其他機關或團體辦理。 

除前條囑託鑑定事項外，本委員會亦得

接受個人或民間機構團體之申請，提供

土地經界疑議相關個案諮詢服務。 

未修正 

第三條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1. 審查鑑定人(含鑑測小組)、諮

詢人員資格。 

2. 鑑定人(含鑑測小組) 、諮詢人

員登記管理。 

3. 受理個案諮詢案件及通知或推

薦諮詢人員。 

4. 受理囑託界址鑑定案件及選派

鑑定人。 

5. 選派審議委員審查鑑定作業成

果相關書圖。 

6. 各項作業程序進度控管及成果

檔案管理。 

7. 辦理相關人員研習會，及巡迴

各團體會員座談會。 

8. 收集國內外相關案例。 

第三條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1. 審查鑑定人(含鑑測小組)、諮

詢人員資格。 

2. 鑑定人(含鑑測小組) 、諮詢人

員登記管理。 

3. 受理個案諮詢案件及通知或推

薦諮詢人員。 

4. 受理囑託界址鑑定案件及選派

鑑定人。 

5. 選派審議委員審查鑑定作業成

果相關書圖。 

6. 各項作業程序進度控管及成果

檔案管理。 

7. 辦理相關人員講習訓練及研討

會。 

8. 收集國內外相關案例。 

修正文字

以符實

際。 

第四條 本委員會組織，設置委員十三

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兼任主任委員，

均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後聘

請之。 

具有地政、測量專業並信望素孚之公正

人士，具備下列資格者，得受聘為委

員: 

1、曾(現)任各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

上，且講授測量、土地法相關課程

三年(含)以上者。 

第四條 本委員會組織，設置委員十三

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兼任主任委員，

均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後聘

請之。 

具有地政、測量專業並信望素孚之公正

人士，具備下列資格者，得受聘為委

員: 

1、曾(現)任各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

上，且講授測量、土地法相關課

程三年(含)以上者。 

法院囑託

案 件 極

少，尚不

需聘任顧

問，且當

事人多已

聘 有 律

師，故刪

除相關文

字。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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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現)任地政機關八職等以上，

且擔任主管地籍測量相關業務三年

(含)以上者。 

3、現任測量技師具實務經驗三年

(含)以上，且領有地方政府核發執

行地籍測量能力之證明文件者。 

(刪除) 

2、曾(現)任地政機關八職等以上，

且擔任主管地籍測量相關業務三

年(含)以上者。 

3、現任測量技師具實務經驗三年

(含)以上，且領有地方政府核發

執行地籍測量能力之證明文件

者。 

另聘請曾任法官、仲裁人或現任律師，

且具審判或委任界址糾紛相關訴訟案件

經驗三年(含)以上者，依北、中、南、

東分區，每區至少ㄧ人擔任法律顧問，

並視需要選派協助出庭說明有關事項。 

第五條 本委員會委員職掌如下: 

1、審查鑑定作業細部規劃書圖。 

2、審查鑑定成果書圖。 

3、接受選派陪同鑑定人出庭協助作

證說明事項。 

4、出席本委員會會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委員職掌如下: 

1、審查鑑定作業細部規劃書圖。 

2、審查鑑定成果書圖。 

3、接受選派陪同鑑定人出庭協助作

證說明事項。 

4、出席本委員會會議。 

未修正 

第六條 本委員會得設置經界疑議或糾

紛諮詢人員，其資格條件如下: 

1、曾(現)任各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

上，且講授地籍測量課程三年(含)

以上者。。 

2、曾任地政機關八職等以上，且曾

負責承辦、檢查、審核、主管土地

複丈(含鑑測)、調處、法院囑託等

案件九年(含)以上，有證明文件

者。 

3、現任測量技師具實務經驗五年

(含)以上，領有地方政府核發執行

地籍測量能力之證明文件，且具執

行法院囑託案件實務經驗三年(含)

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刪除) 

前項諮詢人員均應為本會個人會

員，經委員會審查，並提報理監事

會通過後始得擔任之。 

 

第六條 本委員會得設置經界疑議或糾

紛諮詢人員，其資格條件如下: 

1、曾(現)任各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

上，且講授地籍測量課程三年(含)

以上者。。 

2、曾任地政機關八職等以上，且曾

負責承辦、檢查、審核、主管土地

複丈(含鑑測)、調處、法院囑託等

案件九年(含)以上，有證明文件

者。 

3、現任測量技師具實務經驗五年

(含)以上，領有地方政府核發執行

地籍測量能力之證明文件，且具執

行法院囑託案件實務經驗三年(含)

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4、曾任地政機關六職等以上，且曾

負責承辦、檢查、審核、主管土地

複丈(含鑑測)、調處、法院囑託等

案件三年(含)以上，且經本學會訓

練有合格證書者。 

5、現任測量技師具實務經驗三年

(含)以上，領有地方政府核發執行

地籍測量能力之證明文件，且經本

學會訓練有合格證書者。 

前項諮詢人員均應為本會個人會

員，經委員會審查，並提報理監事

刪除年資

及實務經

驗較少之

條件，以

維持較高

水準之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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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過後始得擔任之。 

第七條 個案諮詢服務範圍以經界疑

議、爭議、糾紛為主。 

(刪除) 

諮詢服務型態得分為當面口頭、會同勘

查現場二種。 

第七條 個案諮詢服務範圍以經界疑

議、糾紛為主，諮詢服務依受理申請案

情時機得分類如下: 

1、申請第一次鑑界前 

2、第一次鑑界後，申請第二次鑑界

前 

3、第二次鑑界後，提送法院或仲裁

前 

4、經法院或仲裁判決後，上訴前 

5、申請國賠 

諮詢服務型態得分為當面口頭、會同現

場二種。 

刪除分類

以 符 實

際。 

增列勘查

文字修正 

第八條 諮詢人員之選派得由當事人申

請時自本學會網站公布之名單中自行挑

選，或請本委員會推薦之。 

第八條 諮詢人員之選派得由當事人申

請時自本學會網站公布之名單中自行挑

選，或請本委員會推薦之。 

未修正 

第九條 本委員會鑑定人資格條件如

下：  

1.曾任地政機關正式測量人員，且曾負

責承辦、檢查、審核土地複丈(含

鑑測)案件五年(含)以上，有證明

文件者。 

2.現任測量技師且領有地方政府核發執

行地籍測量能力之證明文件者。 

前項鑑定人均應為本會個人會員，經委

員會審查，並提報理監事會通過後始得

擔任之。 

 

第九條 本委員會得分北、中、南、

東，分區設置鑑定人，鑑定人資格條件

如下：  

1.曾任地政機關正式測量人員，且曾負

責承辦、檢查、審核土地複丈(含

鑑測)案件五年(含)以上，有證明

文件者。 

2.現任測量技師且領有地方政府核發執

行地籍測量能力之證明文件者。 

前項鑑定人均應為本會個人會員，經委

員會審查，並提報理監事會通過後始得

擔任之。 

刪除分區

規定。以

便彈性支

援。 

第十條 鑑定人提供鑑定服務職掌如下: 

1、系爭相關圖籍資料收集。 

2、規劃界址鑑定作業。 

3、指揮鑑測小組執行相關測量、圖資

套疊、比對分析等作業。 

4、撰寫鑑定成果書圖。 

5、出庭作證說明案情。 

6、應邀出席本委員會議。 

(刪除) 

第十條 鑑定人提供鑑定服務職掌如下: 

1、系爭相關圖籍資料收集。 

2、規劃界址鑑定作業。 

3、指揮鑑測小組執行相關測量、圖資

套疊、比對分析等作業。 

4、撰寫鑑定成果書圖。 

5、出庭作證說明案情。 

6、應邀出席本委員會議。 

7、依規定參加講習、訓練。 

目目前均邀

請資深人

員擔任，

尚無實施

講習、訓

練需求，

暫刪除相

關文字。 

第十一條 受理界址鑑定案件後，由委

員會徵詢、選派鑑定人一人，負責辦理

前條第一至第五款事項，必要時以抽籤

方式決定之。 

(刪除) 

第十一條 受理界址鑑定案件後，應依

系爭土地所在地區，由委員會以抽籤方

式選派鑑定人一人，負責辦理前條第一

至第五款事項。 

遇有特殊情況時，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遇有該區鑑定人短缺時，得於鄰近

地區待案人員中抽籤選派之。 

法院囑託

案件極

少，暫刪

除相關選

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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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該案標的價值超過一定金額時，得

由委員會以競標方式決定之。 

3、同一案件（同一地號）因訴訟事件

不同時，得以指派原鑑定人辦理

之。 

4、鑑定人與訴訟當事人有親屬關係或

法律規定須迴避者，應適時告知法

官或仲裁人，必要時得另再抽籤選

派之。如因故需請假者亦同。 

第十二條 諮詢人員及鑑定人應經審核

通過登錄後始得執行任務，其申請表如

附表一、附表二。 

執行鑑測工作所需測量人力與設備應由

鑑定人自行洽得測繪業同意，並應同時

申請，經審核通過後一併納入登錄管

理。 

(刪除) 

第十二條 諮詢人員及鑑定人應經審核

通過登錄後始得執行任務，其申請表如

附表一、附表二。 

執行鑑測工作所需測量人力與設備應由

鑑定人自行洽得測繪業同意，並應同時

申請，經審核通過後一併納入登錄管

理。 

經登錄之諮詢人員及鑑定人每年應參加

合計達 12 小時之講習、訓練，如三年

內參加講習未達二次以上者，本委員會

得註銷其登記。但於同年限內接受本委

員會之訓練者，不在此限。 

配合第六

條修正，

且目前均

邀請資深

人員擔

任，刪除

講習訓練

之規定。 

第十三條 鑑定作業程序、流程、方

法、工作進度、所需天數及相關標準等

得另訂手冊。 

第十三條 鑑定作業程序、流程、方

法、工作進度、所需天數及相關標準等

得另訂手冊。 

未修正 

(刪除) 第十四條 受理界址鑑定案件後，應由

本委員會依第四條第一項各款資格之委

員，以抽籤方式各抽一人共三人，由總

幹事簽請主任委員核派之，並應執行第

五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事項。 

經審查鑑定書圖結果三審議委員應具一

致同意共識，如有不同意見且未能達成

共識時，另抽籤加派審議委員二人複審

之，並以多數委員相同意見為最終結

果。相關審查紀錄應隨鑑定書圖一併送

法官或仲裁人參考。 

同案審議委員接受選派出庭作證說明時

得視同為本案之鑑定人。 

經鑑定人認定案情簡易且可獨自出庭說

明者，得免經第一、二項之程序，如經

實地會勘後認有必要時，仍得要求恢復

第一、二項之程序，並增加收費。 

法院囑託

案件極

少，暫刪

除本條相

關審查之

規定。 

第十四條 個案諮詢服務費一律 6000

元，鑑定服務費由鑑定人與選定之測繪

業共同按實提出預算，提報委員會同意

第十五條 個案諮詢服務及鑑定服務收

費標準分別如附表三、附表四。 

按目前試

行實施現

況修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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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實施。 字。 

條 次 調

整。 

第十五條 受理囑託案件後，如發現地

籍相關圖資誤謬嚴重而無法鑑測時，應

經提委員會確認，並得就辦理階段，尚

未支應支費用應予以退費。 

前項誤謬之現象及辦理情形應簽陳函送

法院或仲裁機構，同時副知該轄區地政

事務所。 

個案諮詢案件如經繳費，除於約定諮詢

時間三天前經撤案者折半退費外，餘一

律不得退費。 

第十六條 受理囑託案件後，如發現地

籍相關圖資誤謬嚴重而無法鑑測時，應

經提委員會確認，並得就辦理階段，依

分段退費標準辦理退費。分段退費標準

如附表五。 

前項誤謬之現象及辦理情形應簽陳函送

法院或仲裁機構，同時副知該轄區地政

事務所。 

個案諮詢案件如經繳費，除於約定諮詢

時間三天前經撤案者折半退費外，餘一

律不得退費。 

簡化退費

方式。 

條 次 調

整。 

第十六條 本委員會設幹事一人，由主

任委員提名，理事長聘任之。 

第十七條 本委員會設總幹事一人，幹

事一至三人均由主任委員提名，理

事長聘任之。 

修正文字

以符實際

條次調

整。 

第十七條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

視實際需要增減。 

第十八條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

視實際需要增減。 

條次調

整。 

第十八條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得於本學

會召開理監事會議時，列席報告業

務概況。 

第十九條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應於本學

會召開理監事會議時，列席報告業

務概況。 

修正文字

以符實際 

條次調

整。 

第十九條 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但得酌支按件工作酬勞、出席費及

車馬費；幹事得按月酌支工作酬

勞。本委員會所需各項經資，均由

本學會經費統籌統支。 

第二十條 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但得酌支按件工作酬勞、出席費及

車馬費；總幹事及幹事得按月酌支

工作酬勞，必要時亦得聘僱專職人

員。本委員會所需各項經資，均由

本學會經費統籌統支。 

修正文字

以符實際 

條次調

整。 

第二十條 本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 第二十一條 本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 條次調

整。 

第二十一條 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

行，修改時亦同。 

第二十二條 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

行，修改時亦同。 

條次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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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A、諮詢人員申請表（教職人員專用） 

 

 

 

 

 

 

     相片 

※姓名  出生 ___年___月___日 

※地址  

※E-mail  

電話 ※手機: (O,H): 

※任職學校  職稱  

※任職科系 (附影本) 任職

年資 

____年____月 

(附影本) 

授課地籍測

量證明文件 

 

 

 

授課

年資 

____年____月 

 

(附影本) 

※分區選擇 北 中 南 東 

註：  

1.申請方式一律採電子郵件方式，E-mail：co8631@yahoo.com.tw。 

2.※欄位請務必填寫。 

3.電子檔請自行自本學會網址下載：http://cadastralsurvey.org.tw/ 

 

 

附表一 B、諮詢人員申請表（退休公職人員專用） 

 

 

 

 

 

 

     相片 

※姓名  出生 ___年___月___日 

※地址  

※E-mail  

電話 ※手機: (O,H): 

※退休任職

機關名稱 

 ※職

稱 

 ※職

等 

 

退休證明文

件文號 

(附影本) 

 

曾任地籍測

量業務證明

文件 

 

 

 

實務

經驗

年資 

____年____月 

 

(附影本) 

※分區選擇 北 中 南 東 

註：  

1.申請方式一律採電子郵件方式，E-mail：co8631@yahoo.com.tw。 

2.※欄位請務必填寫。 

3.電子檔請自行自本學會網址下載：http://cadastralsurve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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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C、諮詢人員申請表（測量技師專用） 

 

 

 

 

 

 

       相片 

※姓名  出生 ___年___月___日 

※地址  

※E-mail  

電話 ※手機: (O,H): 

技師證書

號碼 

 

(附影本) 

經驗

年資 

____年____月 

地籍測量

合格證明

文號 

 

 

(附影本) 

  

辦理法院

鑑界業務

證明文件 

 

 

(附影本) 

經驗

年資 

____年____月 

※任職測

繪業名稱 

 職稱  

測繪業負

責人簽名 

 簽章: 

※ 分區 

選擇 

北 中 南 東 

註：  

1.申請方式一律採電子郵件方式，E-mail：co8631@yahoo.com.tw。 

2.※欄位請務必填寫。 

3.電子檔請自行自本學會網址下載：http://cadastralsurve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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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A、鑑定人申請表（退休公職人員專用） 

 

 

 

 

 

 

     相片 

※姓名  出生 ___年___月___日 

※地址  

※E-mail  

電話 ※手機: (O,H): 

※退休任職

機關名稱 

 ※職

稱 

 ※職

等 

 

退休證明文

件文號 

(附影本) 

 

曾任地籍測

量業務證明

文件 

 

 

 

實務

經驗

年資 

____年____月 

 

(附影本) 

任職測繪業

名稱 

 職稱  

※分區選擇 鑑測小組人

員 

測量員姓名（1） 測量員姓名（2） 

  

北 中 南 東 測繪業負責

人簽名 

 簽章: 

  

註：  

1.申請方式一律採電子郵件方式，E-mail：co8631@yahoo.com.tw。 

2.※欄位請務必填寫。 

3.電子檔請自行自本學會網址下載：http://cadastralsurve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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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B、鑑定人申請表（測量技師專用） 

 

 

 

 

 

 

       相片 

※姓名  出生 ___年___月___日 

※地址  

※E-mail  

電話 ※手機: (O,H): 

技師證書

號碼 

 

(附影本) 

經驗

年資 

____年____月 

地籍測量

合格證明

文號 

 

 

(附影本) 

經驗

年資 

____年____月 

※任職測

繪業名稱 

 職稱  

※分區選擇 鑑測小組

人員 

測量員姓名（1） 測量員姓名（2） 

  

北 中 南 東 測繪業負

責人簽名 

 簽章: 

    

註： 

1.申請方式一律採電子郵件方式，E-mail：co8631@yahoo.com.tw。 

2.※欄位請務必填寫。 

3.電子檔請自行自本學會網址下載：http://cadastralsurve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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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建請學會轉請受理法院囑託鑑測單位於當事人申請法院囑託鑑測同時配合完成受理交

付當事人完整成果申請。 

說明 :會中口頭報告提案緣由。 

 

參考附件 :  

 

參考附件 

※ 某諮詢個案 請法院轉知受囑託機關提供鑑測相關成果 

 

依據辦理法院囑託土地界址鑑定作業程序及鑑定書圖格式 

* 實地鑑測前應蒐集下列有關資料： 

（１）土地、建物登記簿影本。 

（２）歷年土地複丈圖及建物測量成果圖。 

* 鑑測之土地，如地籍圖原經界線有錯誤者，應迅速依法更正， 並先函復囑託之法院。 

* 鑑測之土地套合分析及計算面積 

（一）測點連線套合。 

（二）成果套合分析研判。 

（三）計算面積。 

＊. 鑑定書應敘明事項包括： 

  鑑測結果說明及分析研判。 

 

請法院轉知受囑託鑑測機關以電子檔案方式提供下列資料： 

 

1.鑑定圖內所有點位坐標檔（實測界址點、圖根點、未施測界址點） 

2.係爭地 XXX、YYY 登記面積、數化成果面積、鑑測成果面積列表比較 

 

經界糾紛成因複雜多元，係爭各方各自主張之界址位置可能其一正確或無一正確，受囑託機

關似應就原有相關資料之取捨，綜合實地資料分析研判，得到足以讓法官形成心證的鑑定結

論。 

實地資料及分析研判內容必然為係爭各方後續司法攻防之重要資料，受囑託機關應有義務交

付完整資料提供當事人參酌應用。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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